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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貧窮與經濟安全一直以來都是社會

工作推展上會面臨且必需解決的兩大問

題，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更以「消除

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作為第一項目標，

由此可知貧窮問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是

廣泛且深遠的（Demirguc-Kunt et al, 2017; 

Sahay et al, 2015）。

貧窮的成因有很多，而多數人會陷

入貧窮的困境，多為缺乏正確的財務知識

與觀念，當我們可以擅用手邊的理財工具

時，才能更有效的累積資產，脫離經濟困

境，因此我們希望藉由提升自立家戶財務

融合的方式，降低陷入貧窮的風險。「脫

貧」是一個結果，還是一個過程？如果脫

貧是結果，離開貧窮的人不應該會再落入

貧窮；如果脫貧是過程，脫貧的服務應該

怎樣設計，才能幫助窮過的人不再落入貧

窮（蕭琮琦、古允文，2010）。

根據《社會救助法》15-1條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積極自立，得自行或運用民

間資源辦理脫離貧窮相關措施」。臺灣各

縣市皆有辦理自立脫貧方案，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從2012年開始試辦自立家庭築夢踏

實計畫（下稱本計畫），藉由就業自立、

教育投資、資產累積及社會參與的指標提

供服務，至今2024年已辦理12年，其中由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中華民國幸福家庭協

會、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及中華民國

儲蓄互助協會（下稱本會）共同合作。

與其他縣市辦理脫貧方案不同的是，

臺中市有本會及所屬儲蓄互助社的加入，

希望藉由「對抗貧窮和服務經濟弱勢者」

的理念，提供經濟弱勢對象多元的金融服

務，在其遇到困境時，可以提供小額貸

款、財務諮詢、保險理賠的金融服務風險

應對措施，且透過弱勢家庭成員每月在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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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互助社500至1,000元的股金，遇到經濟

困境時，不僅有一筆資產可以融資運用，

儲蓄互助社的資源與提供之服務也可以成

為弱勢者的避風港，在政府與民間的合作

下，讓弱勢家戶可以藉由提升他們的個人

及財力資本達到脫離貧窮，互助自立的目

標。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與金融體系息息

相關，金融體系的服務包括：儲蓄、貸

款、信用卡服務、保險等，金融服務又與

個人的信用評分、資產多寡、有無債務等

作為是否提供服務、提供什麼服務的標

準，而某些群體因為生長環境、個人經驗

等因素，沒有累積足夠資產及正確的財務

觀念，致使落入欠債、無積蓄、信用評分

低落的貧窮循環中，這些族群也因此被排

除在這些金融服務中，我們稱為金融排除

（Financial Exclusion），當陷入金融排除

的情況時，雖然仍可使用現金，但儲蓄、

貸款、保險等服務皆受到限制，因此降低

可以使用的資金、獲得的財務保障、正確

且低利的金融服務，使原就經濟弱勢的一

方，更容易落入貧窮的風險中（Gabrielle 

Crossnoe, 2020）。

為了降低金融排除對弱勢群體的

影響，希望藉由普惠金融（Financ ia l 

Inclusion）的概念，並非單純以信用評

分、資金多寡、是否有債務等作為提供金

融服務的準則，而是以對其而言，適當、

負擔得起和及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

括：儲蓄、貸款、保險產品等）提供給對

方，降低金融體系帶來的金融排除之問題

（李沃牆，2019；陳鴻，2021；Allen et al., 

2016; Ozili, 2018）。

英、美國家從1990年代開始覺得，儲

蓄互助社應該可以協助經濟弱勢者對抗貧

窮，並促進財務融合。英國的儲蓄互助社

由1986年的94家到2000年已超過700家，絕

大多數的儲蓄互助社都設立在經濟弱勢的

社區，其中83%受到地方政府的贊助，並

以對抗貧窮和服務經濟弱勢者為其宗旨，

而美國1994年「社區發展銀行與金融機構

法案」同時對經濟弱勢社區及個人提供金

融服務，儲蓄互助社就是法案中所稱社區

發展銀行之一，就是要提供各種財務服務

給經濟弱勢家庭，因此社區發展儲蓄互助

社（Community Development Credit Union, 

CDCU）蓬勃發展，不僅要服務社員，更

重要的是促進社區發展，美國的儲蓄互助

社的資產累積脫貧方案，主要是透過社區

發展儲蓄互助社設立經濟弱勢者的個人發

展帳戶（張英陣，2014）。康建民與程詩

嫺（2020）指出儲蓄互助社雖然無法預防

貧窮，至少可以幫助低收入者應付緊急的

經濟危機，也可促進低收入者長期的社會

參與，而且儲蓄互助社是一種社區型的非

營利組織，它不僅是一個金融組織，更是

一個社區發展組織。在美國與英國已經有

運用儲蓄互助社促進弱勢社區發展的先

例，況且也認為儲蓄互助社在累積個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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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充權和促進社會參與等方面有所

成效，是值得被社會工作所採用的工具

（張英陣，2015）。

貳、普惠金融及資產累積對弱
勢家戶的重要性

普惠金融這個名詞常與弱勢群體作連

結，因某些條件和因素無法與銀行正常來

往，因此有經濟困境時，常求助無門，更

容易陷入經濟危機中。

一、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被定義為獲得金融服務的機

會的可用性和平等性。指的是個人和企業

獲得適當、負擔得起和及時的金融產品和

服務的過程，包括：銀行往來、儲蓄、貸

款、股票和保險產品等。其工作通常針對

無銀行帳戶的人群，為他們提供可持續的

金融服務，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將實現

普惠金融作為優先考量事項。

據世界銀行稱，自2000年代初以來，

「普惠金融」一詞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

它確定了與貧困直接相關的財務排除。

自2011年以來，有些國家開始施行普惠金

融，並有超過12億人獲得了金融服務，擴

大了改變生活的機會，且在持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17個目標中，有7個目標認

為普惠金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

推動因素。

因此本會以普惠金融的理念，希望

藉由提供弱勢家戶儲蓄、貸款、保險等服

務，讓其可獲得適當、負擔得起和及時的

金融產品和服務，並且在財務排除、陷入

經濟困境時，有社職員可進行諮詢服務，

減少財務排除帶來的不平等。

二、資產累積

資產累積方案是以「資產累積福利

理論」為主的方案操作原則，Sherraden

（1991）特別強調，必須立基於補充所得

為基礎的福利政策，其次是方案的提供應

具有普遍性、特殊目的，僅針對窮人提供

最大的誘因及可近性的服務，並鼓勵窮人

志願性的主動參與方案服務；再者，不將

窮人界定為福利依賴者，要提供窮人有選

擇投資、經濟資訊與訓練的機會；最後，

則是要讓窮人具有責任分擔的概念，並逐

漸培養累積資產的能力，以促進個人的發

展。為此，整個家庭發展帳戶脫貧方案的

操作重點在於規範及引導方案參與者必須

盡到個人應該負起的權利義務，包括每月

依規定儲蓄、穩定的就業、以及完成相關

的課程時數等，以符合Sherraden的方案操

作原則之設計初衷。

方案的目的在於使參與者能夠培養定

期儲蓄的行為；其次為學習如何理財；再

者為有計畫的運用存款於創業、教育及購

屋之指定用途，以培養其累積財產並提升

抗貧的能力；最終可達到脫貧自立（鄭麗



社區發展季刊　190 期 99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康建民、李易真   從普惠金融觀點探討資產累積方案 ―― 以儲蓄互助社模式為例

珍，2005）。以Sherraden所主張的「資產

累積」為福利理論基礎，強調透過各種誘

因制度與提升自我效能的方法設計，鼓勵

貧窮女性戶長單親戶累積金融性的資產、

發展人力資本、參與具有生產性的就業活

動，使其可以早日脫貧及自立。方案的政

策目標在於使貧窮的女性戶長單親戶可以

藉由志願、長期、且具有特殊目的個人帳

戶的優厚津貼，累積財產及再學習的長期

計畫，完成個人家戶生活目標及改善現有

的問題外，另一方面也可藉此累積國家資

本，提升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所以，方案

的理論觀點相當強調能力取向、個人的自

我實現、以及增強權能與優勢（王篤強，

2007；林萬億等人，2005）。

針對普惠金融、資產累積與儲蓄互助

社的整合操作，需要觀察的現象有幾點：

第一點是補貼造成的福利依賴，弱化自

主儲蓄的動機，第二點為強調股金累積數

額，追求帳面數字，忽略資產配置的合理

性，最後一點則是貸款申請集中在部分的

計畫社員，弱化原本的互助功能。

因此，本文試圖從普惠金融的觀點來

探討臺灣儲蓄互助社推動本計畫資產累積

方案，透過方案執行所創造的影響力，期

望能提供政府部門研議政策時能列入參考

依據，真正幫助曾經落入貧窮的人們遠離

經濟困乏的惡夢。

參、儲蓄互助社運動

儲蓄互助社運動自德國發軔迄今已逾

175年的歷史，設有各國協會、洲聯盟會

及全球性組織—「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

會」（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 Inc., 

WOCCU），世界議事會的任務主要在提

供必要的協助，如技術及財務輔導、立法

指導及支援、教育及管理等，以確保儲蓄

互助社的健全發展，並為與合作運動取得

聯繫，於1977年3月正式加入「國際合作

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做為一個社會、經濟與教育推展

機構，世界議事會、各洲聯盟會與遍佈

104個國家的7萬4千多個儲蓄互助社服務

了全世界4億1千多萬個社員，而且正不斷

地增加中，相關數據資料請至世界儲蓄互

助社議事會網頁查詢（https://www.woccu.

org/）。

儲蓄互助社運動於1938年傳抵亞洲，

首在菲律賓推動。二次大戰後，漸推廣到

其他亞洲國家。1964年8月在新竹市西門街

聖心天主堂成立臺灣第一個儲蓄互助社，

中國互助運動協會成立於1964年9月在內政

部登記為全國級人民團體，復於1968年4月

經財政部同意試辦推動儲蓄互助社。1971

年中國互助運動協會為擴大社會服務工作

進行改組，所有儲蓄互助社有關之推廣、

輔導、監督等業務均由新設立之儲蓄互助

社推行委員會專責辦理。1982年8月22日



社區發展季刊　190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100

專題論述

儲蓄互助社推行委員會奉准成立「中華民

國儲蓄互助協會」（Credit Union Leagu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ULROC，以下簡稱

協會），並在臺北地方法院完成公益社團

法人之登記。至2024年底止，臺灣共有318

個儲蓄互助社，其中1／3的儲蓄互助社分

佈在原住民地區，2／3的儲蓄互助社分佈

在鄉村地區，80%的儲蓄互助社分佈各鄉

鎮的社區裡，目前社員有21萬6,698人，累

積儲蓄股金存款結餘約230億7千萬元，貸

款給社員結餘約116億4千萬元，累積共貸

出約142萬筆貸款，金額有約2,131億元，

相關數據資料請至本會網頁查詢（http://

www.culroc.org.tw/an_report_data/）。

儲蓄互助社是一群具有共同關係的人

（註1），基於資金融通的需求，以共同儲

蓄互助的方法來改善社員經濟條件的合作

金融組織。它是一種以「人」的結合而非

「錢」的結合所形成的民間自發性團體，

因此在實際運作上，它不只展現出一般金

融機構所具有的金融中介機制，更具備

強化儲蓄與照顧中低收入戶階層的福利功

能，其特色可分為下列數項：

一、服務對象以社員為限

儲蓄互助社之社員服務侷限於具有共

同關係者，非社員不能享有存款、貸款、

共同購買或共同運銷之福利，因此資金乃

流通於自身體系之內，不同於一般銀行針

對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吸收資金再轉貸於個

人或企業。

二、民主管理

理監事由社員直接選舉，同時一切

會議的表決權不以股金數為標準，而是採

一人一票制，此乃因為儲蓄互助社是以

「人」的結合而非「錢」的結合所形成之

「人合組織」，同時透過社員參與管理，

使得身兼顧客的社員，對於儲蓄互助社更

有認同感。儲蓄互助社的內部組織乃以社

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旗下設有理事會

及監事會。

三、重視儲蓄

一般商業銀行所謂的儲蓄款項在儲

蓄互助社稱為股金，儲蓄互助社非常重視

社員儲蓄習慣的培養，因此強制要求社員

每個月均需存入一定數額之股金（註2），

同時貸款的額度會和股金數相關，這也是

一種鼓勵儲蓄的方式，並且真正達到「儲

蓄」與「互助」的精神。

四、微型貸款

不似銀行須提供擔保品方能獲得貸

款，儲蓄互助社提供相當多類型的小額度

消費型貸款，且不須擔保品，但是貸款額

度會和社員的股金數有關（這也是為何強

調儲蓄的原因之一）。另外，一般貸款均

由各社的放款委員會進行審查作業。由於

不少社員收入與資產有限，因此無法從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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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獲得擔保貸款，然而若訴求地下錢莊則

將受到高利貸的剝削，但儲蓄互助社所提

供的微型貸款能於一定程度滿足社員的融

資需求，並消除其對於地下金融的依賴。

五、微型保險（互助金）

一般中低收入戶不容易從商業銀行

獲取微型保險，或是儘管獲得銀行提供之

微型保險，其保障的範圍與額度都相當有

限，不易滿足社員的真正需要，然儲蓄互

助社為加強服務社員以及保障單位社自

身的財務健全，提供自辦之保險業務服務

（又稱互助金業務），其種類包括人壽儲

蓄互助基金（股金保險）及貸款安全互助

基金等項目。

六、重視教育訓練

儲蓄互助社會撥出其盈餘一部分用於

教育訓練（註3），不僅透過訓練讓各社能

夠提供更好之服務品質，同時也透過各類

型之教育活動，讓社員更深入了解儲蓄互

助社之內容與現況。

總結來說，儲蓄互助社並不是以辦理

貸款或相關資金融通來讓所有的投資者賺

錢為目的之組織，它是透過具有共同關係

的社員彼此間的相互扶持，以補現行金融

體制之不足。其存在不但有助於解決中低

收入者金融借貸服務難求的困境，且有助

於穩定經濟的均衡發展，使得經濟發展的

果實，能讓中低收入階層者得以共享。

普惠金融是以金融平等權為基礎，

打破貧窮惡性循環的陷阱，促進社會階層

的流動，強化風險防禦機制，而儲蓄互助

社則是普惠金融在地化的實踐方法，透過

社員服務、民主管理、儲蓄互助、微型

貸款、互助基金及教育訓練等特色實踐操

作，進而達到資產累積的階段性成果展

現。而普惠金融擴大參與的範圍，互助機

制提升資產的累積，資產累積的規模支持

金融服務的普及化。簡言之普惠金融的平

等可行、避免金融排除是目標；資產累積

是成果；儲蓄互助社六特色是以互助為基

礎、實踐普惠金融的操作方法。

肆、歷年執行成果

依照儲蓄互助社六大特色（服務社

員、民主管理、重視儲蓄、微型貸款、微

型保險及重視教育訓練），聚焦在其可用

性、平等性及避免金融排除的實效，有關

歷年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服務社員：聚焦共同關係，資源內

部循環

儲蓄互助社的社員具有共同關係，資

金運用僅限社員之間，形成封閉、安全的

資金流通系統。歷年計畫參與家戶中，約

有70%選擇繼續留社，顯示其在資源提供

與社群連結上的高度可用性與滿意度。多

數家戶成員表示「每月1,000元可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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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負擔，也可以改存500元」。結案

家戶成員則表示「因為現在沒有需要用到

這筆錢，所以先繼續留在儲蓄互助社，等

真正需要的時候再借出來」、「儲蓄互助

社很不錯，有一些資源也會提供給我們，

所以會繼續參加儲蓄互助社」、「雖然計

畫結束後沒有1：1相對提撥款，但因為也

習慣在這邊存款了，而且可以只存100元，

所以就繼續在儲蓄互助社沒有退」。社員

反映社內可取得資源且便利，有助於建立

財務安全網，有效避免傳統金融對弱勢群

體的排除。

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參與決策，增

進認同與公平

儲蓄互助社採「一人一票」原則，不

以出資多寡決定權利，確保資源分配的公

平性。社員擔任理監事，實踐基層民主，

提升社會參與意識。這樣的治理制度保障

了所有社員在金融決策中的平等參與機

會，提升對組織的信任與歸屬。

三、重視儲蓄：鼓勵自主儲蓄，培養資

產累積習慣

歷年資料顯示，多數成員表示每月儲

蓄金額可負擔，且逐步養成儲蓄習慣。截

至2024年累積儲蓄金額（含結案家戶）共

3,898萬8,412元；累積相對提撥款金額共

2,071萬5,2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儲蓄達1

萬元以上，而且家戶成員過去可能沒有存

款，但因為參與計畫，不僅養成儲蓄習慣

外，也累積了一筆資產，降低陷入經濟困

表 1 歷年儲蓄人數、股金及相對提撥款項一覽表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數 54人 86人 120人 154人 184人 202人

存款 500,514 978,805 1,462,404 1,426,547 2,169,700 2,377,900

相對提撥 500,000 949,700 1,398,567 1,276,950 1,958,700 2,147,800

股金結餘 1,000,514 1,928,505 2,860,971 2,703,497 4,128,400 4,525,700

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人數 188人 182人 180人 194人 192人 200人

存款 2,259,000 2,254,000 2,358,390 2,245,484 2,248,340 2,128,206

相對提撥 2,045,500 2,011,000 1,871,500 2,103,000 2,063,500 2,262,000

股金結餘 4,304,500 4,265,000 4,229,890 4,348,484 4,311,840 4,390,206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2024）。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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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風險，許多成員由無儲蓄習慣轉變為

定期存款者，達到資產累積與經濟自立的

初步成果。

隨著每年儲蓄人數增加，也訪問一

些家戶成員，有些成員表示「過去我都沒

有儲蓄，但自從參加計畫後，才開始有存

款」、「我都會定期到社這邊儲蓄，可以

累積教育時數外，可以順便聊天」、「自

從加入計畫後，我有養成儲蓄習慣」、

「以前比較沒有存到錢，到社這邊後，每

個月存一點錢，時間久了，錢就多了」。

從以上家戶回饋及表1統計資料可知，透

過社職員及臨櫃教育的方式，藉由每年計

畫人數的增加，年底的存款金額與成員的

股金結餘都相對提升，透過低門檻養成儲

蓄習慣，實踐普惠金融可行性，避免因小

額危機陷入惡性循環，提升財務韌性。

四、微型貸款：以信用與儲蓄為基礎，

靈活應急

2012至2024年總貸款筆數、金額達到

429筆2,474萬6,440元，借貸的類別以生活

方面最多，占歷年貸款金額51%，金額為

1,265萬2,940元；其次為教育比例為33%，

金額為807萬9,500元；最後則是創業比例

為16%，金額為401萬4,000元。這些貸款

多數不需擔保品，並提供利息補貼（最高

3%），有效支持信用薄弱者應對生活需

求或創業夢想，避免金融排除，協助無法

從銀行取得貸款者維持基本生活或發展機

會。

（一）信用累積

1. 2012至2024年度貸款累計：214人

429筆，合計2,474萬6,440元。

表 2 2012 至 2024 年度貸款用途分析一覽表

貸款類別 金額（元）
筆數
（件）

詳細用途

生活 12,652,940 214

生活費62筆、生活周轉金30筆、醫療17筆、還債21筆、旅

遊及出國費用7筆、改善財務2筆、婚喪喜慶7筆、購買家電7
筆、修繕房屋6筆、過年期間花費3筆、購屋3筆、購買交通

工具24筆、購買3C產品3筆、房租7筆、坐月子1筆、其他16
筆（手機更換、繳稅、保險費、修繕、搬家、繳學費……）

教育 8,079,500 181 學雜費、補習費、求學生活費……

創業 4,014,000 34 購買器具、進貨材料、攤位租金……

合計 24,746,440 429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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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至 2024 年度貸款金額、人數及筆數彙整一覽表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貸款金額 239,000元 986,800元 1,398,000元 1,281,000元 2,000,000元 3,193,000元

貸款人數 3人 9人 18人 23人 31人 35人

貸款筆數 4筆 15筆 22筆 26筆 50筆 49筆

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貸款金額 1,988,000元 3,509,000元 3,183,000元 2,075,200元 2,038,600元 2,854,840元

貸款人數 21人 39人 39人 31人 29人 34人

貸款筆數 32筆 59筆 49筆 40筆 33筆 50筆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2024）。

表 4  2012 至 2024 年度各社家戶借貸比
例分析表

社名
借貸家
戶數

總家
戶數

借貸
百分比

道明社 41 172 23.8%

雅敬社 9 23 39.1%

水湳社 44 168 26.2%

西屯社 28 98 28.6%

衛道社 36 154 23.4%

傳愛社 2 20 10.0%

東勢社 9 40 22.5%

天僑社 17 69 24.6%

磐頂社 8 62 12.9%

大甲社 11 47 23.4%

約瑟社 9 20 45.0%

草生社 0 10 0.0%

合計 214 883 24.2%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表 5  2012 至 2024 年度各社家戶借貸金
額與股金結餘一覽表

社名
借貸金額
（元）

借貸者股金
結餘（元）

道明社 5,264,200 3,095,617

雅敬社 1,185,000 896,844

水湳社 6,776,000 2,638,764

西屯社 5,346,800 1,844,960

衛道社 2,656,000 2,362,551

傳愛社 269,000 156,810

東勢社 690,000 480,551

大甲社 659,600 573,963

磐頂社 477,000 503,439

天僑社 1,072,000 1,072,688

約瑟社 350,840 272,903

合計 24,746,440 13,899,09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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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至2024年度貸款用途分析：在

訪問家戶成員的過程中，使用借貸的成

員表示「有儲蓄互助社的資源很不錯」、

「我因為有欠款，所以沒辦法在銀行存

錢、借款，但因為有儲蓄互助社後，我才

可以借錢」、「助學貸款的資源對我來

說就不錯，小孩可以使用，而且不用利

息」、「社職員也都會跟我說清楚貸款的

東西」。

從以上家戶回饋及表2統計資料可

知，有些家戶成員因為有債務（無法於銀

行貸款）、小孩學費、家中有困難等原

因，使用儲蓄互助社的貸款資源，解決目

前遇到的危機，減輕成員經濟負擔。而在

逾期貸款狀況部分，逾期貸款比例約2%，

由此可知逾期貸款情形仍屬少數，在儲蓄

互助社的貸款金額及繳款利息仍為適當、

可承擔的範圍內，也可及時解決家中的經

濟危機。

（二）歷年申貸情形

從表 3各年度申貸情形中可看出

2020、2021年度的借款總額皆達到300萬

以上，經查2020及2021年的教育費在100

萬左右，相較2019年度以前的教育費大多

在50至60萬，教育費用較以往年度多了2

倍；而在當年度生活、教育、創業的類別

中，生活費也都在100萬以上，占3個類別

中的40%～60%的比例。由此可以推測與

COVID-19疫情有一定的關聯。

（三）2012至2024年各社家戶借貸比例

表4中2012至2024年自立專案社員借貸

比例24.2%，約有1/5專案社員使用申貸資

源及利息補貼。

（四）2012至2024年家戶借貸金額與股

金結餘比

從借貸者儲蓄股金結餘與借貸金額做

比較，懂得運用小額申貸方式去進行財務

運作，能發揮母金倍增的財務槓桿理財技

表 6  2012 至 2024 年度各社歷年貸款人
數、筆數及金額一覽表

社名
歷年貸款
人數

歷年貸款
筆數

歷年貸款
累計（元）

道明社 42人 87筆 5,188,200

雅敬社 9人 19筆 1,261,000

水湳社 44人 91筆 6,976,000

西屯社 25人 66筆 5,146,800

衛道社 36人 75筆 2,656,000

傳愛社 4人 6筆 269,000

東勢社 8人 14筆 690,000

天僑社 18人 29筆 1,072,000

磐頂社 8人 15筆 477,000

大甲社 11人 18筆 659,600

約瑟社 9人 9筆 350,840

草生社 0人 0筆 0

小計 214人 429筆 24,746,44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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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過程中不但能立即解決財務危機，另

一方面能積極留下本金（股金儲蓄）累積

資產達到倍增效果。

從以上表5統計資料得知，各社貸款

金額中，以道明社及水湳社貸款之金額最

多，而從表4「2012至2024年各社家戶借貸

比例」及表6「歷年申貸人數」中可了解

道明社及水湳社為12社中家戶、貸款人數

最多之社，因此借貸金額也會受此影響，

而以2社借貸金額為最多。

五、微型保險（互助金）：提供基本保

障，化解突發風險

以2022至2024年領取團體互助基金理

賠為例，領取人數最多者為道明社3人，

理賠金額最多者為衛道社29,000元，申請

理賠之原因大多為車禍。而針對所有家戶

的股金及貸款的結餘，每個月儲蓄互助社

提供了人壽儲蓄及貸款安全互助基金等互

助金保障，對僅有勞健保或無其他商業保

險者而言，這種微型保險提供了即時且可

負擔的基本保障，有效協助家戶度過突發

事故所帶來的經濟風險。

透過社職員了解回應「大多領理賠

的人都是因為車禍，有些是家長，有些是

子女，家長如果沒辦法工作，理賠確實有

幫到他們，其他需要的資源，他們都會請

社工或其他人幫忙」。有些家戶也表示

「我沒有投保其他保險，只有最基本的勞

健保，參加計畫有保險很不錯」、「我欠

繳很多健保費，也沒錢買保險」，從社職

員、家戶成員的回饋中可知，藉由參與計

畫，並幫其投保保險，讓其在面對意外時

有理賠可申請，不僅達到及時性，也適當

的給予家戶經濟緩衝的時間，補足商業保

險不足，也減緩家庭衝擊。

六、重視教育訓練：提升知能與參與

度，促進永續發展

儲蓄互助社將盈餘撥作教育訓練使

用，社職員及社員皆參與教育時數累積。

成員表示透過教育活動不僅獲得理財知

識，也建立社群認同感與歸屬，強化理財

行為與社會連結，避免孤立或資訊落差所

導致的金融排除。

七、對脫貧與金融排除之影響

本計畫雖非直接「現金補助型」脫貧

方案，但透過資產累積與資金支援機制，

協助弱勢家戶建立初步的資源保有與應變

能力，具以下成效：

（一） 家戶累積儲蓄金額平均每年

超過1萬元，強化家庭財務安

全。

（二） 超過70%成員願意持續留社，

顯示其在生活上具實質助益。

（三） 微型貸款用途明確（生活、教

育、創業），避免陷入高利

貸、貧病循環。

（四） 社職員與社員回饋指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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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從沒存過錢、也沒人借我，

現在社裡有人會幫助我」。

縱然無法立即拉升所得至脫貧標準，

但透過理財習慣建立、應急資金取得、社

群連結與互助保障，可明顯降低陷入極端

貧窮與長期依賴社福資源的風險。

儲蓄互助社提供不依靠信用評分、資

產證明及保證人等條件的資金與服務，對

傳統金融體系無法涵蓋者特別重要。具體

表現如下：

（一） 多數貸款皆不須擔保，部分借

款人原本無法從銀行取得資

金。

（二） 家戶中不少為新住民、原住

民、中高齡婦女及身心障礙者

等金融弱勢群體。

（三） 提供儲蓄、借貸、保險及教育

一站式服務，不因知識落差、

財務門檻而遭排除。

（四） 微型保險（互助金）補足正式

保險覆蓋不足，減緩事故時的

財務衝擊。

多數家戶在未參與計畫前，未接

觸過任何正式金融工具，透過儲蓄互助

社，成功納入金融系統邊緣人口，實

踐普惠金融「全包容性」核心價值。

整體而言，本計畫已具體落實普惠金

融三大核心面向：可用性（Access）、

可負擔性（A ff o r d a b i l i t y）及合宜性

（Appropriateness）。

伍、結論與建議

從歷年成果可看出，儲蓄互助社已不

僅是資金融通平臺，更是實踐普惠金融的

在地解方。透過儲蓄互助社六大特色的系

統性運作，不但具備可用性與公平性，更

有效防範金融排除，協助中低收入戶累積

資產、穩定生活，並逐步達成社會資源的

再分配與社會流動。但本計畫推動上目前

仍有下列實施困難。

一、理念上的困難

（一） 金融弱勢對儲蓄信心不足：許

多自立家戶因長期處於經濟困

境，對儲蓄缺乏信心或認為積

少無用，對「微小儲蓄累積資

產」的理念接受度低。

（二） 互助理念推廣有限：儲蓄互助

社屬社會性金融組織，其「社

員自助互助」精神需時間培

養，部分家戶難以短期內理解

或投入。

（三） 普惠金融認知不足：部分地方

政府與民間單位對「普惠金

融」的核心價值與操作方式仍

不熟悉，導致支持力道不足。

二、操作上的困難

（一） 初期動員不易：計畫初期需大

量投入人力說明、陪伴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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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招募社員與推動儲蓄成

效不易。

（二） 資源有限影響永續性：儲蓄互

助社運作需專業社職員支持與

行政資源，若計畫期滿後缺乏

後續支持，易出現人力或服務

量不足之問題。

（三） 跨機構合作挑戰大：儲蓄互助

社需要與社會福利、金融機構

及社福團體等協作，但跨單位

溝通與合作成本高，制度化合

作機制仍需強化。

此外以下為對欲施行類似方案單位的

建議。

三、對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 制度面支持與政策連結：建議

將儲蓄互助社納入社會安全網

與地方脫貧政策之一環，長期

編列專案預算、鼓勵地方政府

建立常態支持制度。

（二） 強化地方培力與人力穩定：協

助地方建立培訓機制，培育具

有金融教育與社工專業的人才

進入儲蓄互助社及社福團體，

並設立人力留任誘因機制。

（三） 建立資料追蹤與評估機制：建

立跨年度追蹤與成效評估制

度，以數據支持政策成效，提

升政策延續性與社會認同度。

四、對民間單位的建議（執行機構／在

地團體）

（一） 以陪伴為核心推動理念轉化：

落實個別化陪伴與臨櫃教育，

以家庭實際情境為出發點，引

導其理解儲蓄與互助的可行性

與價值。

（二） 社群經營與留社策略並重：善

用儲蓄互助社的「社員」制

度，透過建立信任網絡、活動

參與及分享會等社群經營方

式，提升社員黏著度與留社

率。

（三） 策略性資源連結：結合其他在

地福利與金融服務，如社福轉

介、勞動媒合、小額創業貸款

等，讓儲蓄互助社成為資源整

合的平台。

（四） 重視資料紀錄與經驗傳承：建

議建立操作手冊、服務紀錄與

典型案例分享機制，利於人員

交接與跨區推動時的經驗複

製。

（本文作者：康建民為中華民國儲蓄互助

協會組長；李易真為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

會社工員）

關鍵詞： 普惠金融、資產累積、儲蓄互助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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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依《儲蓄互助社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所謂「共同關係」乃指工作同一公司、工廠或職

業團體、或參加同一社團或宗教團體或原住民團體、或居住於同一鄉、鎮者。

註2　 至少需存入一股之股金，依《儲蓄互助社法》第13條之規定，社股金額為每股100元。

註3　 依《儲蓄互助社法》第15條第4款之規定，儲蓄互助社年度盈餘的5%作為公益金及教育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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